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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2019年 5月 14日 星期二

离婚前女方遇车祸
男方竟吞占赔偿款

我亲戚在与男方婚姻存续期间发生车

祸， 获赔医疗费 6 万余元， 赔偿款包括第

一次手术以及第二次手术的全部费用。 由

于女方不识字， 当时也没有行动能力， 所

有赔偿事宜全权由男方代理， 赔偿款全部

在男方手里。 女方离婚前只进行了第一次

手术， 花费 3 万余元， 赔偿款还剩 2 万余

元。 后两人离婚， 男方拒绝交出剩余赔偿

款。 目前留存有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 医

院的住院记录等相关证据。 这笔赔偿款到

底应该属于谁？ 是否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

解决这一纠纷？

夏先生

【解答】

夏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 规定，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

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由此可见， 鉴于这类

赔偿费用， 具有当事人的人身专属性， 故

应归当事人本人所有。 现您亲戚在婚姻存

续期间因车祸受伤而获得的理赔款， 属于

具有人身专属性的赔偿费用， 虽然由男方

代为办理手续领取款项， 但代领行为不代

表钱款性质的变化， 故该笔钱款仍属于您

亲戚的个人财产。 现您亲戚已留存理赔记

录、 住院记录等相关证据， 可以证明该钱

款的性质， 建议持这些证据、 再结合车祸

受伤及责任认定的有关材料， 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男方返还理赔款。

离婚房子判给女方
男方却不配合过户

十年前， 我与前夫诉讼离婚。 经过法

院民事调解， 房子判给我了， 可是他一直

不配合过户。 由于他有暴力倾向， 我不想

面对他， 总是躲得远远的。 但十年过去了，

房子一直不能过户。 还能申请强制执行吗？

不能的话我该怎么办？ 刘女士

【解答】

刘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

事判决、 裁定， 当事人必须履行， 一方拒

绝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申请执

行时效的中止、 中断， 适用法律有关诉讼

时效中止、 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

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

算； 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 从法律

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根据上述条款可见， 一般对生效法律

文件的履行， 应在两年内申请强制执行，

除非有中止、 中断的情形， 否则执行申请

人将面临丧失强制执行效力的困境。 但对

于您所说的判决房屋过户的情况， 个人认

为房屋过户是物权的确认， 物权请求权不

应以时效的丧失而消灭， 因此对于此类案

件不应适用时效规定， 当然此观点仅为一

家之言， 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 应根据实

际情况， 结合审判实践予以确认， 建议向

法院立案窗口咨询了解。

从小被养父母收养
亲生父母想要认回

我从小就知道是被父母收养的， 养父

母对我视如己出， 如今已经成年。 现在，

亲生父母突然来访想要认回， 本人已经明

确拒绝， 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 也

不想进一步去了解以前遗弃我的缘由。 但

他们对我的生活和养父母一家进行不断的

滋扰， 把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完全打破。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收养法》 规定，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

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

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

生父母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收养关系的

成立而消除； 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

不得解除收养关系， 但收养人、 送养人双

方协议解除的除外， 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

上的， 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由此可见， 在您与养父母之间形成收

养关系的同时， 您与生父母之间的关系解

除了。 在您成年后， 如需解除收养关系，

必须征得您的同意。 现您不同意解除与养

父母之间的关系， 法律上您的生父母无权

要求恢复关系。

开店盈利情况好
关系不和想退伙

我方出资 4 万元， 对方同样出资 4 万

元开店， 盈利各占一半。 过去一年盈利约

20 万元 ， 但因私人关系恶化无奈只能退

伙。 我方是小店的法人代表， 因为是被迫

退伙， 而且店面盈利情况较好， 在合理公

平的前提下， 我是否只能拿回最初的出资

款？ 还是可以按股权进行分配？

华先生

【解答】

华先生， 您好！ 在您的叙述中既提到

了“合伙退伙”， 又提到“法人代表” “股

权” 等字眼， 可以发现您对小店经营主体

的形式在法律上的定位并不清晰。 通常几

个人一起开店， 我们都会用“合伙” 这两

个字来形容， 但实践操作中， 投资者共同

设立店铺的经营主体， 其形式在法律上有

很多种， 最常见的是合伙企业与有限责任

公司， 通常“合伙退伙” 的表述是用于合

伙企业的， 而“法人代表” 及“股权” 是

有限责任公司常用的术语。 一般而言， 合

伙企业或公司设立时， 会由投资人共同签

订合伙协议或投资协议， 协议中会明确约

定经营利润的分配以及退伙或退股程序。

故建议您找出当时签订的协议， 或直接到

登记主管部门调取当时备案的协议， 按照

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处理。 如无协议或协

议约定不明确， 一般合伙企业的退伙， 应

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

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 但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合伙人仅为您和对方， 而您又主张退

伙， 在您退伙后该经营主体的投资者就只

有对方了， 这会使合伙企业面临合伙目的

无法实现的解散困境。 而对于有限责任公

司的退股及利润分配， 则应依据投资协议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予以执行， 如约定不明

确或没有约定， 一般情况下， 利润是按出

资比例予以分配的， 股东则可以通过股权

转让的方式退出， 股权转让对价可由转让

双方协议约定， 此外， 在具有法定情形之

下， 亦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

股权。

打工时摔碎几个盘子
饭店老板索赔好几百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 假期在一家饭店

打工， 有一天工作时不小心摔碎几个盘子。

后来我要回校上课， 饭店老板就压下了我

的身份证， 过了几天给我发过来一个清单，

让我赔 670 多元。 我记得当时只摔碎五六

个盘子， 过来一个阿姨问是不是我摔碎的，

我承认了， 她让我签字， 我当时比较懵，

啥都没看就签字了，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

理？ 姚先生

【解答】

姚先生， 您好！ 一般而言， 对于已签

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在工作中正常履行

职务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不应由劳

动者承担损失， 但若因劳动者违规给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 且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

承担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其赔偿经

济损失， 但扣除部分是有限额的。 这个规

定是针对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 而

对于您的个案， 您是在校学生， 假期打工

期间提供劳务服务， 您未与饭店建立劳动

合同关系， 因此上述规定不适用您的事件。

对于您在假期兼职造成饭店的损失， 如您

与饭店有协议的应按协议约定执行， 若没

有协议， 在饭店有关于您有过错的事实依

据及饭店主张 670元是合理的依据情况下，

饭店有权向您主张赔偿。 但若没有相关依

据， 或其主张的赔偿金额明显不合理， 您

尽可以让饭店向人民法院起诉， 通过法律

途径予以解决。 无论您是否有过错， 无论

饭店的主张是否有依据， 饭店以扣押身份

证的方式来索赔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您有

权要求饭店返还您的身份证。

已交首付并贷款

公摊面积起争议

【分析】

对于梁女士的遭遇，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

崔瑶律师表示， 当梁女士签约时， 发现销售宣

传公摊面积低于预售合同中载明的面积， 她可

以选择不签约， 或以面积不一致为由要求开发

商解释并协商解决。 但若梁女士在明知公摊面

积大小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签订了预售合同， 则

情况发生了变化， 书面合同的签署代表她与开

发商就公摊面积的大小进行了确认， 也就是说

梁女士是认可合同约定的公摊面积的。 在这种

情况下如提出退房， 梁女士可能会构成违约 ，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但还有一种情况， 是合同

约定的面积与开发商交房时的实际面积不一致，

若遇到这类不一致， 则系开发商实际交付的房

屋面积不符合合同约定， 属于开发商违约的情

形， 应由开发商承担责任。 这两者的性质不同，

因此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

此外， 如果梁女士在签约时， 与开发商就

房屋价格已明确进行了约定， 即 170 万元， 则

双方应恪守合同约定予以履行， 现超额支付了

房款， 开发商应将超额部分钱款予以退还， 否

则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开发商退费， 并

就其违规违约收取超额房款行为承担责任。

【事由】

在买房的时候， 公摊面积一直是很容易引

发争议的。 最近， 梁女士也因为这个问题和开

发商产生了争议。

梁女士前段时间看中了一套房， 对房型、

价格等各方面都觉得挺满意， 很快就拍板决定

买下这套房。 交完首付， 银行贷款也办好了，

就等着交房后搬进新家。 仔细一看双方签订的

预售合同， 梁女士却发现了不少问题， 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公摊面积。 在合同里显示的公摊面

积比销售宣传时的要高出 4%-6%， 这意味着最

后所得的房间使用面积就会相应少一些。 这也

让梁女士有一种被忽悠了的感觉， 她说当时自

己还专门对这些宣传内容和推销过程录音并拍

了视频， 没想到合同上却变卦了。

梁女士在购房时预售合同中的价格为 170

万元， 实际房价为 230 万元， 在支付了 210 万

元后， 因公摊面积争议， 剩余的 20 万元暂未付

款。 她表示， 自己现在要求开发商退款， 不知

道是否于法有据？

□记者 金勇

刚签完购房合同的梁女士最近有点郁闷 。

她发现合同上显示的公摊面积， 比当初开发商

宣传的公摊面积高了些。 同时预售合同上标明
的房屋价格仅为 170 万元， 实际房价却达 230

万元。

由于对公摊面积有争议， 梁女士有点后悔

买了这套房， 但合同已签， 首付也付了， 甚至
银行贷款都办理好了， 现在要求退款是否属于

自己违约呢？

律师分析认为， 如果合同约定的面积与开

发商交房时的实际面积不一致， 则系开发商实

际交付的房屋面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面积， 属

于开发商违约的情形， 应由开发商承担责任 。

但公摊面积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梁女士在签署合

同前就已知晓， 再以此提出退房， 则梁女士可
能会构成违约，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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